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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9 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体现依法治国理念和人

道主义精神，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签发了特赦令。消息一经发出，就有客户来咨询：我

的家人/朋友正在服刑，他可以被特赦吗？我可以帮他申请特赦吗？想要被特赦要办什

么手续？云云。特赦并非常见的情形，目前对特赦的明文规定也比较少，各地、各部门

在实际操作中也有一些不完全一样的做法。下文拟结合特赦令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以

及往年发布特赦令后一些地方发布的操作规程及实践讯息，对特赦适用于哪些人群、适

用的具体流程、手续和涉及到的部门、主体有哪些、以及服刑人员及其亲属、律师可以

做哪些工作等有关特赦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简单介绍。 

 

一、特赦的适用范围 

本次特赦令对特赦范围从三个维度进行框定： 

第一个维度是时间，即适用于“依据 2019 年 1月 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

正在服刑的人员，且这些人员在 2019 年 6 月 29 日符合第二、第三个维度框定的范围； 

第二个和第三个维度分别是适用的人群和不适用的例外情况，相互组合后适用和不

适用特赦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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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表述的各类适用人群和例外情形具体指代如下： 

1.适用人群 

“建国前参战人员”：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人员； 

“建国后参战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

土完整对外作战的； 

“劳动先进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过较大贡献

并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的； 

“功勋军人”：曾系现役军人并获得个人一等功以上奖励的； 

“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 因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  

“老病残弱人员”: 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 

“未成年人”: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

在一年以下的； 

“有抚养义务的女性”: 丧偶且有未成年子女或者有身体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的子女，确需本人抚养的女性，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 

“假释、管制人员”: 被裁定假释已执行五分之一以上假释考验期的，或者被判处

管制的。  

2.不适用特赦的例外情形 

“特殊犯”：贪污受贿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

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贩卖毒品

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罪犯，其他有组织犯罪的主犯，累犯； 

“重刑犯”：剩余刑期在十年以上的和仍处于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 

“曾特赦”：曾经被特赦又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不认罪悔改”：不认罪悔改的，“不认罪”是指对基本犯罪事实不认可。 

“危险性”：经评估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 

 

二、特赦具体适用的流程、手续及涉及到的机构部门 

具体适用特赦大致分为四个流程，即提出特赦建议、作出特赦裁定、执行特赦和安

置帮教、以及特赦监督流程。这四大流程主要关系到三大类国家机构部门：一是特赦人

员服刑机构，即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这些机构负责提出特赦建议和执行特赦

及安置帮教；二是人民法院，负责作出特赦裁定；三是人民检察院，负责监督特赦的全

过程。具体来看，特赦的流程手续及各机构部门对应的功能如下：（可参考本文尾部的

流程图） 

（一）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提出特赦建议 

1.申报、摸排、甄别。特赦令发布后，全国监狱系统、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将会

对在押、在册服刑人员进行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宣讲，服刑人员可以提出书面特赦申请，

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或者调查线索，同时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关也将开展全面

的摸排和筛查工作，以确定符合特赦条件的服刑人员名单。以服刑人员自行申报和摸排

相结合。 

2.调查取证、核实。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对提出申请或经摸排符合条件的

人员，开展调查取证及核实工作。 

3.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刑罚执行机关还将对拟特赦罪犯名单移送侦查该案的原公

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进行现实社会危险性评估，提出明确倾向性意见并及时反馈。部

分地区社区矫正机构还会组织对人员名单进行集体研究。对经过摸排、甄别、调查核实

的名单报请特赦评审委员会集体研究，审核确定是否报请特赦。 

4.公示。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关最后确定的拟提请特赦人员名单还会进行公

示。 

5.组卷报请特赦。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关会制作提请特赦建议书，提请服刑

人员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有些地区社区矫正机关在报送人民法院

前，还需抄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同意的报市州司法行政机关。 

其中，关于案卷材料并无统一的具体规定，某地社区服刑人员特赦报送材料参考目

录如下： 

（1）报请特赦建议书；  

（2）报请社区服刑人员表特赦审核；  

（3）原判人民法院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减刑裁定书、假释裁定书、暂予监外执行

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复印件；  

（4）司法行政机关评审委员会集体研究记录；  

（5）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社区矫正期间的表现情况材料；  

（6）符合特赦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  

（7）公示材料及有无收到其他人员异议的材料；  

（8）报请特赦案件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二）人民法院——作出特赦裁定 

1.立案审查。法院首先会对监狱、看守所提交的材料进行立案形式审查，对材料齐

全的分别立案。 

2.审理。立案后，法院一般会成立由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负责对特赦案件进行审

理。合议庭以书面审理为主，如遇重点案件，合议庭的法官们会到监狱、看守所现场开

庭。 



 

3.做出裁定及宣判。合议庭审理后会作出书面裁定并进行宣判，将裁定书送达给特

赦申请人，法官在送达裁定时会对被特赦的罪犯进行判后教育。人民法院就特赦案件作

出的裁定是终审裁定，“一裁终局”；特赦只赦免罪犯的主刑，不会赦免罪犯的罚金、没

收财产等财产刑。 

（三）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执行特赦 

法院作出裁定后，由监狱、公安机关看守所释放特赦对象，进行谈话教育，并与相

关单位对接特赦人员的安置和帮教工作。 

对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特赦的社区服刑人员，要进行集中宣告，向社区服刑人员宣读

并送达人民法院特赦裁定书，并按有关规定办理解除矫正的法律手续。对裁定未予特赦

的社区服刑人员严格落实相应矫正措施，并做好教育引导和心理疏导工作。 

（四）检察机关——监督特赦全过程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将贯穿特赦的全过程。在即将开展的特赦工作中，检察机关会

依法对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等刑罚执行机关的报请特赦活动和人民法院审理、

裁定特赦案件的活动等实施全程同步监督。 

在监督中，如果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职务犯罪，一定会依法立案查处，

或者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决不允许特赦中有权钱交易、失职渎职。 

另外，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还包括受理、核查人民群众和服刑罪犯的控告、

举报和申诉。尤其对于原案被害人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控告、举报和申诉，检察机关会

及时受理、核查，依法保障服刑罪犯的合法权益，坚决防止错漏现象的发生。 

 

除了上述参与机关外，侦查所涉服刑人员案件的原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还负责

进行现实社会危险性评估，提出明确倾向性意见并及时反馈。军队政法机关负责办理军

队服刑罪犯特赦案件，同时支持地方政法机关做好相关服刑罪犯的甄别、取证、评估等

工作。各地党委政法委综合负责统筹、协调和把关。 

 

三、服刑人员及其家属、律师的参与 

对于服刑人员及其家属朋友来说，最关心的恐怕不是服刑机构怎么提交建议、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怎么履职，而是我们这些个人在适用特赦的过程中能做什么。关于这

一点，结合以前颁布特赦令后的一些实践情况来看，大部分地区允许服刑人员、家属等

人参与到适用特赦的如下流程中：（可参考本文尾部的流程图） 

1.在提出特赦建议阶段提出书面特赦申请。实践中大多采用服刑机关依职权自行摸

排筛查同服刑人员主动申报相结合的方式来初步确定特赦适用的人员范围。在这一过程

中，除了服刑人员本人可以书面提交特赦申请之外，很多地区也允许服刑人员的近亲属

等人向服刑机关提交书面申请，具体提交的人员范围并无统一的明文规定，在此过程中

可参详律师的意见。 

2.在提出特赦建议阶段提交证据材料或调查线索。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等人提供证据

材料或者调查线索，有助于服刑机关顺利、准确地框定特赦人员范围，也有助于在发生

需要申诉控告的情况时能提供更充分的证据。因为服刑人员活动范围有限，在这一环节

中，服刑人员的家属、律师等人往往才是起到更重要作用的一方。对于提交的证据材料

并无统一的制式要求，需要根据证据材料的具体内容、与主管机关充分沟通后获取并提

交。 

3.在全阶段进行控告、举报、申诉。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群众提出的控告、举报、

申诉，要进行核查并反馈处理结果。服刑人员、家属在适用特赦的过程中，认为有关机

关作出的决定、裁定不当、程序上有瑕疵或有其他问题的，可自行或委托律师进行控告、



 

举报、申诉，以保障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 

 

总的来看，因为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具体详细的适用规范，且因各地操作不一，

在细节上可能与本文所述有所区别，但可以本文作为参考，有的放矢地对具体出现的问

题进行进一步了解。 

 

附：流程图 

 


